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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《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起 草 说 明

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》（以

下简称《纲要》）中有关“重视新污染物治理”的工作部署，为明

确“十四五”时期及今后一个时期新污染物治理工作目标和具体任

务措施，我部组织编制了《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
（以下简称《方案》）。

一、编制背景

当前，我国大气、水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取得积极进展，环境

质量持续改善，“天蓝水清”正在成为现实。但与此同时，新污染

物引发的环境和健康风险正逐步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。目前，

国际国内尚无关于新污染物的权威定义。科学界比较关注在危害特

性或致毒机理等方面有待进一步深入探究的新污染物。从环境管理

角度来看，新污染物一般是指新近发现或被关注，对生态环境或人

体健康存在风险，尚未纳入管理或者现有管理措施不足以有效防控

其风险的污染物。

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污染物治理，在多个重要场合反复强

调、提出明确要求，党中央、国务院作出了系列重大决策部署。

2020 年 10 月 29 日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《中共中央关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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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

的建议》，提出“重视新污染物治理”。

2021 年 3 月 11 日，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国民经

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的决议，提

出“重视新污染物治理”，明确“健全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环境风险

管理体制”。

2021 年 4 月 30 日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

学习时强调“重视新污染物治理”。

2021 年 8 月 30 日，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

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，审议通过《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

意见》，会议强调“加强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”。

二、起草过程

生态环境部组织相关单位深入研究国际新污染物治理经验做

法，系统总结国内实践经验，立足新发展阶段，贯彻新发展理念，

坚持系统观念，突出科学、精准、依法治污，遵循全生命周期环境

风险管理理念，按照打牢基础、健全体系，筛选清单、一品一策，

统筹谋划、标本兼治的工作思路，起草编制《方案》。

其间，组织新污染物治理高端论坛，参加香山科学会议“新污

染物的健康风险及防控对策”学术讨论等，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建议，

修改完善《方案》。

此后，进一步征求相关部门、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、相关科

研机构及行业协会等单位意见，经认真研究吸收，修改完善形成征

求意见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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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行动方案主要内容

方案包括总体要求、工作目标、行动举措和首批重点管控新污

染物清单。

总体要求部分强调了新污染物治理的指导思想、工作原则、工

作重点和意义。工作目标部分对照《纲要》有关建设美丽中国和生

态环境保护的目标要求，提出了新污染物治理的 2025 年具体目标和

2035 年远景目标。到 2025 年，重点是打基础、建体系，并重点管控

一批国内外高度关注的新污染物的环境风险。在“十四五”的基础

上，再经过十年努力，到 2035 年，建成较为完善的新污染物治理体

系，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管控能力大幅提升，新污染物环境风险得到

基本管控。

行动举措有六项。行动举措一是建立健全化学物质环境风险管

理法规制度体系，完善环境风险评估与管控制度。行动举措二是开

展新污染物环境调查监测和环境风险评估，识别重点管控的新污染

物，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。行动举措三、四、五是新污

染物全生命周期环境风险管控，包括严格涉新污染物产品源头管控、

加强生产和使用过程控制、强化大气、水、土壤等多环境介质新污

染物协同治理等措施。行动举措六是夯实新污染物治理基础和保障，

明确加强组织领导、强化监管执法、拓宽资金投入渠道、加大科技

支撑力度、加强基础能力建设、加强社会共治、强化宣传教育、加

强国际交流与合作等具体要求。

四、关于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

与常规污染物相比，新污染物具有不同特点。一是新污染物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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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危害或环境风险具有隐蔽性。短期危害不明显，长期来看，即

使在环境中以较低浓度存在，也可能对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态环

境产生较大风险。二是新污染物种类繁多，来源广泛。我国现有化

学物质约 4.5 万余种，其在生产、加工使用、消费和废弃处置的全

过程都可能存在环境排放。此外，新污染物还可能来源于无意产生

的污染物和环境降解产物。三是常规污染物管控方法无法有效控制

新污染物的环境风险。当前末端处理技术无法有效去除新污染物,尤

其是常规废水处理技术对部分未纳入排放标准的新污染物去除率

低，可能造成“环境直排”。同时，末端治理无法实现对新污染物

的全过程环境风险管控。

综合考虑以上特点，《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（2021 年版）》

主要包括三类污染物：一是近期国内外高度关注的且在我国已具备

管控条件的环境内分泌干扰物和抗生素类物质；二是《关于持久性

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》（以下简称《斯德哥尔摩公约》）

管控的化学物质；三是《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名录》《有毒有害水

污染物名录》管控的，且现有的常规管控措施不足以有效控制其环

境风险的污染物。

《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（2021年版）》中，编号1的壬基酚为

环境内分泌干扰物，编号2为抗生素，编号3-12的为涉及《斯德哥尔

摩公约》的化学物质，管控措施主要为落实履约相关要求，编号13-18

的为我国《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名录》《有毒有害水污染物名录》中

化学物质（不包括重金属），编号19-28 的化学物质为我国历史上曾

有生产使用且已被禁止的《斯德哥尔摩公约》管控化学物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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